
 

附件 

财政预算报告相关名词解释 
 

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：是指除上解支出和债务还本支出

之外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支出，包括一般预算收入、财力性转

移支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的支出。 

地方可安排财力：指地方政府可自主支配财力，不包括上

级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。 

“三保”支出：指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”支出。 

民生支出：按照财政部统计口径，民生支出分为“与民生

直接相关的支出”和“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”，其中，“与民

生直接相关的支出”包括教育、文体传媒、社保和就业、医疗

卫生、住房保障等 5 个类级科目;“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”包

括科技、节能环保、城乡社区事务、农林水、交通运输、商业

服务业、国土资源气象、粮油物资储备等 8 个类级科目。共 13

个类级科目。民生支出的“两个 80%”要求是指：第一是把新增

财力的 80%用于民生，第二是把整个公共财政支出的 80%用于民

生。 

财政资金绩效评价：是指运用科学、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，

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，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，对财政支出行为

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的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，

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。 
 


